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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長期照顧政策的新思維 

王品．林綠紅．劉毓秀 

壹、解決低生育率、長照困境、

女性生涯危機需要新思維 

近年來，臺灣社會逐漸形成一個共

識，少子女化和高齡化困境已經達到「國

家安全問題」的程度。生育率曲線三十年

來急遽下降，舉世鮮見。近年臺灣更連續

居於世界最低生育率國家之一，政府多年

來提振生育率無方，有效因素彷彿僅剩「龍

年」一項。極端失衡之人口結構將在未來

半世紀更形惡化：臺灣青壯人口將從 2014
年佔總人口 74%，降為 2061 年的 50%；

高齡人口則將大幅度增加，由 12%遽升至

41%，超越世界「最老」的日本（行政院

國發會，2014）。這樣的國家／社會，是沒

有存續的可能的。在這當兒，青年貧窮有

如海嘯襲來，挾帶著世代正義的怒號，令

整個社會幾乎束手無策，議論紛紛，開始

了解到少子女化是因為青年低薪、失業，

窮得無法（多）生養小孩。 
同樣面臨高齡化與少子女化危機的國

家中，日本於 1990 年代學習北歐，建置普

及長照服務，而後於 2000 年開辦長照保

險，服務涵蓋率高達老年人口之 18.5%，

遠高於 OECD 國家之平均 11%（Chon, 
2014）。但日本開辦長保時也開放營利，弊

端開始出現，長照職場之勞動條件始終不

佳，造成人力招募與留任困難，影響照顧

品質（日經 Business, 2012）。再者，日本

生育率低導致高齡化速度太快、服務不

足，每年仍有 10 多萬就業子女離職回家照

顧親人，引發貧窮問題（樂羽嘉，2015）。
德國與韓國則在服務不普及時就開辦長照

保險，並開放營利，導致長照職場之勞動

條件更形惡化，無法吸引與留任本國人從

事照顧工作，且德國長保領取「現金給付」

者比例高，實際上係仰賴家人與外勞照顧

（王品，2012; 2015a; Chon, 2014）。其結

果係三國之家屬（主要是女性）負擔仍然

沉重，且面臨職涯中斷與女性（老年）貧

窮。 
上述諸國（包括我國）均未曾多加注

意的因素是女性。著名女性主義學者

Hernes（1987）指出，「女性作為有酬與無

酬照顧者、主要的高齡人口、越來越不情

願的生育者，站到了人口難題的中心點上

，因而成為經建政策的中心考量」。福利學

者 Esping-Andersen（2009）亦指出，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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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所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之一是如何平衡

事業與母職；因此平價、可近的托育服務

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然而這絕對不可

能來自自由市場，而必須由國家負起責任

。同理，長照服務也必須以公共化的方式

普及提供。北歐國家就是以公共普及照顧

服務協助女性平衡事業與母職，讓生育率

全面提升的成功實例。 
北歐所發展的普及公共托育與老人長

期照顧服務體系，一方面能提供女性大量

的非低薪照顧工作機會，促成女性充分就

業，穩定生育率，有效消除女性與兒童貧

窮。另一方面，普及公共托育政策是透過

「投資於兒童」而投資於社會的未來，它

讓社會不同階層的小孩能共享高品質托

育，為每個小孩奠立往後教育和職涯成功

的基礎，使他們能從事知識經濟活動

（Hemerijck, 2009: 98-99）。藉此雙重平等

效果，才足以根本的因應當今最棘手的預

防貧窮課題，包括女性、青年、兒童、（女

性）老人貧窮（Esping-Andersen and Myles, 
2009）。 

此外，相較於其他高齡國，北歐的公

共老人長期照顧還具有三大特色（王品，

2015b）：一、勞動條件合理，能吸引國民

（包括年輕人）從事照顧工作，不僅創造

大量薪資合理之就業機會，增加家庭收

入，也讓長照服務普及。二、公共照顧服

務普及，讓家人樂得跟著投入，這種「一

（政府提供照顧服務）＋一（家人參與照

顧）」的政策真正達到促進家人感情、支持

家庭的效果。三、北歐的長照服務具有預

防失能的功效，故其高齡人口比率與人數

雖逐年升高，但失能情況卻能延後發生或

延緩惡化，提升整體社會老人的生活自理

能力與尊嚴，更達到撙節社會資源的效果。 
由於公共照顧服務系統做得好，北歐

女性呈現高學歷、高就業、高生育的正相

關，是符合新世紀需求的配對（見圖 1）。
相較之下，台灣女性生涯呈現高教育、低

就業、低生育的矛盾狀態，婚育年齡之後

成熟女性勞動力大量流失，造成我國社會

力嚴重落後其他經濟發達國家。 

貳、轉化北歐經驗之臺灣新思維

－「三合一照顧政策」 

比較臺、日、德、韓與瑞典的經驗，

讓我們了解，臺灣所面臨的急速高齡化是

一個「頭痛要醫腳」的難題，其化解之道

在於學習北歐經驗，透過周全的政策，為

女性創造「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友善家庭

的工作環境」，才有可能提升生育率，緩和

高齡化速度。 

一、臺灣新思維 

底下提出的「社區大家庭的整體照顧

服務」─托育＋長照＋就業政策（簡稱「三

合一照顧政策」），目標即在「讓社會各方

共贏」的前提下，同時達成促進就業、增

加家庭收入、提升生育率、預防失能、支

持高齡者生活自理、促進整體社會繁榮的

效果。其中，「長照新思維」之核心概念為：

從前端攔截失能及外籍看護。我國長照十

年服務以中、重度對象為主，但此領域已

極度仰賴外籍看護。應改由衰老、輕度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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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一端去提供服務，工作較易入手，除

使人員習慣照顧現場、留住人力，並能延

緩老人失能惡化，使本國長照體系發揮「從

前端攔截失能及外籍看護」的作用，從而

找到著地生根的空間。然後再讓人員接受

進階訓練，隨著如此攔截而得的服務使用

者逐漸老化，而一步步發展中、重度服務。

這是本國長照體系的「絕地反攻」戰略（見

下節圖 6）。此外，應採取劉毓秀（2015：

79）轉化北歐經驗所提出之建議，重新定

位照顧服務之公共性並建構永續財源：「公

共化不見得必須靠高稅率作為財源，或一

律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共化的重點乃在憑

藉著公共決策機制，包括公共購買機制，

以維繫服務系統的公共性，如此，財源可

涵蓋（較高的）自付額，人力也可由私部

門雇用，甚至可以是自雇」。 

 

 

圖 1：女性處境、公共托育／長照與生育率相關性 

二、「三合一照顧政策」的改革重點 

依據前述的新思維，並針對臺灣長照

現狀的「缺錢、缺人、缺行政效能、缺民

主決策」困境，「三合一照顧政策」提出下

列四個改革重點： 

(一)財源永續與調整自付額 

財源之設計，應以達成照顧服務之平

價優質普及，以及公共照顧系統之永續運

作為目標。「公共照顧」指的是「政府主責

＋民主審議機制」所提供並管理之照顧服

務，其經費來源應融合公共財源及使用者

自付額。各種服務類型可依其性質而做財

源上的不同調配，使用者自付額占財源比

例也可以視公共資金的負擔能力高低而做

調整。服務人力也可由私部門僱用，甚至

可以是自雇（例如臺灣現行居家托育制

度）。 

(二)民主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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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見圖 2）所示，由政府主責，

以「公、民共辦＋民主審議」的模式，在

政府與民間社會的重疊面上建立「社區大

家庭的整體照顧」（托育及長照服務）體

系，政府挹注經費，並由主管機關與民主

審議會聯手執行。此即「長期照顧服務法」

（以下簡稱「長服法」）第 7 條之規範，中

央及地方政府應設置長照服務民主審議機

制。 

 

民間社會
（家庭、個人、NPO）：
參與普及公共托育及長照
系統的決策，並承辦或享
受服務／貢獻自付額

自由市場，私營托
育、長照機構：
提供托育或長照服務商
品，亦可部分或全部轉
型參與普及公共托育或
長照服務之提供

政府：挹注經費，並
透過「公、民共辦」進
行切實的管理

社區大家庭的整體照顧：
公、民共辦模式（政府主責＋
民主審議）

 

圖 2：「社區大家庭的整體照顧」三部門關係圖 

(三)行政革新，建立輕省之服務輸送模式 

為了提供上述服務，有必要進行行政

革新，革除現行制度的形式主義、防弊心

態與造假文化，改採輕省務實的行政、考

評、撥款、核銷程序，一方面促進主管機

關和承辦者（服務單位）形成良性合作關

係，提高效率，二方面讓承辦者能以合理

薪資與彈性管理模式留住優秀人才，並提

升服務品質。 

(四)公民共辦 

上述行政革新與輕省做法，能讓優質

服務單位永續運作，持續產出人民所需的

服務。如此，方便讓有意願辦理公共照顧

服務的團體以非營利組織模式承辦，無須

為了留住人才，或資金調度，或分配利潤，

而另立公司（包括社會企業型之公司）；後

者為疊床架屋之舉，對有賴社會各方緊密

協力合作的公共照顧服務而言，不僅增加

行政和營運上的複雜度，更且衍生上圖（見

圖 2）三部門關係的模糊度，恐將使其架

構崩塌。 
此「公、民共辦」模式公共照顧服務，

是雙向民主的實踐，一方面由政府和社會

各方組成審議會進行民主決策，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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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和地方）主管機關擔起「托育／

長照服務肉粽頭」的角色，總抓縱向和橫

向聯繫線頭，使之順暢運作，以確保公共

照顧服務的切實執行。只要有一定比例的

縣市層級和社區層級的民主決策機制能夠

運作良好，就能達到「臨界點」，進而透過

中央和縣市主管機關的「肉粽頭」角色，

而將其所建立之良好托育和長照服務模

式，擴散到全國各縣市和各社區。 
至於自由市場部門內（見圖 2），私營

托育和長照機構仍可提供托育和長照服務

商品，由人民自由購買；但私營機構亦可

部分或全部轉型參與公共服務的提供。在

面臨超低生育率與超高速高齡化的今天，

社會各界應該了解，為今之計，有必要建

立普及平價的公共托育和長照體系，減輕

家庭負擔，提升生養意願，讓家庭得以存

續，親情得以維持。唯有如此，社會各方

－包括私營托育和長照業者－才能同蒙其

利。 

參、「社區大家庭」的長期照顧服

務 

「社區大家庭的整體照顧服務」包含

「托育＋長照＋就業」三部分，本文僅介

紹其中之「長期照顧服務」政策，以及長

照政策所連動之就業政策。 

一、「社區大家庭」長照政策原則 

臺灣長照應依據下列原則建立符合社

會需求、人口變化、可長可久的長照制度： 
1.政府應負起責任建立普及長照服務

系統。 
2.財政設計務求讓政府負擔得起、家

庭負擔得起（2 位老人）。 
3.保障品質，讓老人和家人安心。 
4.支持老人生活自理，預防及減緩失

能，並杜絕長照服務與無效醫療的不當連

結，以確保生命尊嚴，並合理撙節長照與

醫療資源。 
5.提供合理薪資及工作條件，以開發

充足人力、留住優秀人才，並提升長照人

員的家庭收入及生養子女的能力。 
6.聘請公正人士依法組成民主審議

會，以建立「同村協力」的社區整體照顧

系統。 

二、「社區大家庭」長照政策的具體

作法及政策考量 

(一)建立「社區大家庭」之長照體系（「支

持服務」＋「照顧服務」），並推動「社

區整合式服務」 

「社區」範圍定義為一所國中之學區

（或約 30 分鐘車程），於每一社區設置一

套「社區大家庭的整體照顧」之長照服務，

包含「支持服務」與「照顧服務」兩部分

（見圖 3）。「支持服務」對應「老人與其

家庭」的綜合需求，對象包含尚未失能但

衰老者，以及失能程度輕、中、重度者。「照

顧服務」則對應「失能者本身」的需求，

失能程度包括輕、中、重度。可同時使用

兩者中之數種服務，例如「到宅服務＋老

人廚房＋居家式長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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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社區大家庭的整體照顧」長照服務類型及發展方向圖 

1.「支持服務」項目與運作原則 
支持服務項目包括「到宅支持服務」、

「日間托老」、「社區老人廚房」： 
(1)到宅支持服務：提供衰老、輕、中、

重度者及其家庭支持服務，包括陪診、家

事、簡易維修等，以提升老人生活自理能

力為目的。應視需求規模，而於每一鄉鎮

區，或於數個鄰近鄉鎮區共同生活圈，設

置一個系統。 
(2)日間托老：提供衰老及輕度失能或

失智症者文康、共膳與促進生活自理活動

等服務。「日間托老」為「日間照顧」之先

修班與衛星，「日照」則為「日托」之後送

管道。「日托」建物以具建築執照、使用執

照等合法建物即可辦理。規模大小可視地

區需求而定。 
(3)社區老人廚房：提供衰老者及輕、

中度者共餐、送餐、購餐等服務。 
支持服務運作原則為： 
(1)場所、人員訓練／資格／編制受低

度規範。 
(2)使用者自付費用或低度補助，弱勢

者、弱勢地區加重補助。 
(3)政府委託之非營利承辦者，其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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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設備設施由政府提供，政府並部分補助

行管（含人事）費用，偏遠、地廣人稀、

社經弱勢地區應予較高補助。其使用者資

格、人員薪資、服務項目及費用由社區自

治機制訂定。 
(4)可由社區關懷據點升級辦理。其

中，到宅支持服務可採取「服務工作者自

雇＋政府委辦媒合及管理」之方式，以因

應兼職者之需，降低管理難度，讓社區團

體有能力辦理。 
(5)應採取「儘量擴大人才漏斗口」的

做法，降低進入長照職場就業的門檻，由

簡易的一端吸引各種人力，日後再逐步加

訓以提升其照顧能力與職級（見圖 4）。 
(6)低度規範＋低度補助＋社區自治

，彈性大且政府負擔低，宜鼓勵各地社區

廣設，提供符合當地需求的服務方式／類

型，發揮整備社區長照人力與服務量能的

作用，並可視需求逐步調整以因應高速高

齡化社會的短、中、長程需求。 
2.「照顧服務」項目與運作原則 
照顧服務項目包括「居家式長照服

務」、「日間照顧」、「微型日間照顧」、「短

期住宿」、「失智症團體家屋」與「失能老

人社區照護之家」： 
(1)居家式長照服務：即「長服法」第

10 條，提供輕、中、重度者身體照顧如沐

浴等服務。 
(2)日間照顧：提供輕、中度者文康、

共膳、復健、沐浴等服務。 
(3)微型日間照顧：提供輕、中度者文

康、共膳、復健、沐浴等服務，規模 10
人以下。 

(4)短期住宿：針對日間照顧對象提供

短期住宿之喘息服務。 
(5)失智症團體家屋：對重度失智症者

提供「似家」的共同生活照顧。位於社區，

亦可跨社區共用。並應由醫療體系協助提

供安寧照顧。 
(6)失能老人社區照護之家：對中度以

上失能者提供「似家」的軟硬體與服務方

式。位於社區，亦可跨社區共用。並應由

醫療體系協助提供安寧照顧。 
照顧服務運作原則為： 
(1)場所、人員訓練／資格／編制受較

高度規範。但微型日照之規格應適度降低。 
(2)為因應高速高齡化人口走勢，應視

地區需要逐步於每一所國中學區（或 30
分鐘車程）設置一所日照，或於每所國小

學區（15 分鐘車程）範圍內設一所微型日

照。 
(3)政府委託非營利承辦者由政府提

供場所（或補助租金）和設備設施，並部

分補助行管（含人事）費用，偏遠、地廣

人稀、社經弱勢地區應予較高補助。 
(4)使用服務須經照管中心評估。 
(5)政府依申請者之失能與失智症程

度給予補助，使用者還需負擔部分自費額。 
(6)無法對應之極重度失能與失智症

情況，則外接「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長

服法」第 12 條）。 
(7)透過服務條件或排序等法規，以及

照顧會議之規劃，減少「照顧服務」與無

效醫療的不當連結。 
3.因地制宜推動「社區整合式服務」 
社區整合式服務即指「長服法」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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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稱之「社區式的整合性服務」，有鑑於

目前台灣各地社區需求、能力等均有不

同，初期推動應以「樂高積木模式、由簡

而繁漸進發展」，因地制宜（見圖 3）。透

過社區調查或社區自治機制，組合出當地

最需要的長照類型。 
社區整合式服務運作原則為多項服務

之工作人員均由每一單位靈活派工，譬

如，到宅服務員可兼做日托與到宅支持服

務等兩項，而居家照顧服務員可兼做日

托、日照、居家式長照服務與到宅支持服

務等四項。 
日托與／或到宅支持服務附加其他類

型而形成的社區整合式服務，包括「日托

＋到宅支持服務」、「日托＋微型日照」、「日

托＋微型日照＋到宅支持服務＋居家照顧

服務」等等，是當今尤應著重推動的組合

模式。此模式可由社區關懷據點（或另行

委辦）為次級預防／就業體系（而非初級

預防／志工體系）之「日托」（見圖 3、圖

6），其後隨著社區人口持續老化與服務人

力／量能整備逐漸充分，而視情況擴充發

展其他類型服務，可用以細緻因應高速高

齡化時代全國各地社區的多樣需求。此多

層次、較低規格的設計，一則可以補足目

前衰老與輕度失能者欠缺服務的問題，再

則可以彌補「日照」高規格、政府無能力

普設、人民使用不起、非都會地區機構難

以存活等等缺失，三則能平衡服務人員每

日工作案量與負擔，並增加服務時數及收

入，有助人才留任。 
鄉村與部落等人口密度較低地區之長

照服務模式，應以「人口聚落考量＋不分

齡整合性照顧」為原則，建構因地制宜、

一點多功的整體服務，用一組具備多元訓

練之工作人力，可組合提供微型日照、居

家式長照服務、日托、到宅支持服務、社

區老人廚房、兒童混齡托育（例如「老幼

共托」）、身心障礙服務、文化傳承與創新、

小農經濟，甚至醫療、藥事、衛教、家庭

照顧者支持等綜合服務。 
根據前述原則，鄉村或部落可先設立

「老人日托」並提供「到宅支持服務」，再

逐步加訓人力，以升級達「微型日照」功

能，並提供「居家式長照服務」。人力若再

加訓其他職能，即可提供更多相關服務。 
以上服務的總和，亦即以國中學區（或

30 分鐘車程）為範圍，設置「一所日照與

／或多所微型日照（中度）＋多處日托（輕

度＋衰老）＋居家式長照服務＋到宅支持

服務」的組合，再視需要設置社區團體家

屋，此即完整之「社區大家庭的整體照顧」

之長照服務，並外接機構住宿式服務。 

(二)行政革新：建立高效率的財務及行政

架構 

為彌補政府行政體系的繁複拖延，建

立高效率的長照服務體系，俾足以因應高

速高齡化社會之需求，採取底下措施： 
1.建立獨立機構與獨立財源：仿照健

保署設置「長照署」，或將兩者合併設置為

「健康保險與長期照顧署」，後者以稅金為

財源設置「長期照顧服務基金」，專款專

用。 
2.透過公共基金方式進行管理與委

託：第一階段由「長照署」統一進行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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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簡化因為各地方政府行政差異產生

的困擾；於第二階段，可建立各地方政府

的行政委託模式，適度下放給地方政府進

行委託服務與管理，以利不同服務模式之

發展，並避免政治干擾，簡化流程與核銷

程序，讓長照的服務能量順利拓展，但於

此階段，中央（長照署）仍應持續擔任「肉

粽頭」的角色，總抓縱向與橫向聯繫線頭。 
3.增聘專責人員，並建立暢通的行政

體系：配合新增業務而於中央和地方政府

增聘專責人員，並建立「（中央與地方層級）

主管機關＋參與式民主審議會＋專責人

員」的決策暨執行機制，以確保行政、服

務輸送與撥款的順暢。 
4.改革支付模式，並調整照管中心與

服務提供單位功能：未來照管中心只負責

評估資格並核給補助總額（每月總時數或

總金額），但不再負責擬定照顧計畫。提高

「照顧服務」提供單位自主性，將「照顧

計畫」改由服務提供單位與服務使用者雙

方協商擬定，決定服務內容、頻率及每次

服務時間長短等，以提高彼此的滿意度。

並適度納入宏觀面之「總額支付」制度，

以節制總支出，並配套以微觀面之「論質

計酬」等支付制度，即以制度性誘因鼓勵

提供「減緩失能惡化、促進能力回復」之

照顧服務模式，以避免重蹈健保「論量計

酬」之覆轍（論量計酬會造成逆向誘因，

誤導服務提供者鼓勵民眾過度使用服務，

尤其是昂貴服務，以獲得較高的健保支

付，最終造成健保整體資源之耗竭）。 
5.充實「支持服務」，建立社區自治機

制，形塑社區共老圈：有鑑於臺灣高齡化

速度世界最快，長照制度應提早因應此情

勢。長照服務基金應有一定額度用於普及

設置低規格、低補助、低營運難度之次級

預防性質「支持服務」，並應訂定辦法建立

社區自治機制管理此層次之服務，形成「自

在老、輕鬆顧」之社區照顧／被照顧迴圈，

盡量延緩、減少進入較昂貴之三級預防性

質「照顧服務」，才能讓長照制度永續運

作，不致衰竭。 
6.建立務實的管理制度，並鼓勵創新

：以「務實」為圭臬，以「互信」與「合

作」為基礎，建立高效率的縱向、橫向聯

繫網絡，並鼓勵管理方式的創新（例如應

用APP透過衛星定位進行居家照顧服務之

管理），以因應高速高齡化社會之需。 

(三)「社區大家庭」長照人力培育及運用 

為了迅速開發充足長照人力，並予以

高效率運用，以因應即將到來的高速高齡

化時代需求，應採取下列概念及舉措： 
1.儘量擴大人才漏斗口：降低進入長

照職場就業的門檻，由簡易的一端吸引各

種人力，日後再逐步加訓以提升其照顧能

力與職級（見圖 4）。 
2.「積木組裝階梯式」培訓：為儲備

老年長照領域及身心障礙相關服務領域所

需各類人才，應仿日本作法，將所有照顧

相關職業之培訓課程設計為「積木組裝階

梯式」，以便大量、快速、低成本培訓照顧

工作之基礎人力（初階人員），並逐步強化

其職能與人才分流之加訓管道，使能升級

為進階人員。 
3.課程模組：所有照顧職類之職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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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共同課程」與「加訓課程」兩部分

（見圖 5）。後者有初階與進階之連續關

係，例如，「到宅+日托加訓」為初階課程，

其進階課程為「居家+日照加訓」。 
4.開課方式與職能對應：職訓單位之

開課方式，可單獨開授「共同課程」，也可

以開授「共同課程＋（某種）加訓課程」，

或單獨開授「（某種）加訓課程」，以方便

培育各種照顧人力。受訓課程與未來就業

之職能需對應。 

 

 

圖 4：擴大人才漏斗口，入門再逐步加訓 

 

 

圖 5：積木組裝階梯式人才培育法與對應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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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鄉村或部落等交通不便區域之培訓

模式：培訓課程之提供地點應考慮近便

性，且課程應設計為時間更濃縮、加訓更

多元之整合式課程，先培育基礎人力設立

「老人日托」並提供「到宅支持服務」，再

逐步加訓人力，以升級達「微型日照」功

能，並能提供「居家式長照服務」。人力若

再加訓其他職能後，即可提供相關服務，

例如兒童課後照顧、社區老人廚房等。 
6.中等與高等教育體系之人力儲備配

套：中等教育之技職體系，與高等教育中

之廣義照顧相關科系（例如社工、老服、

運動休閒等），也應考慮將上述長照「共同

課程」與「加訓課程」列入學校課程，以

強化學生未來就業力。 
7.照顧「人時比」的彈性設計：社區

整合式服務之對象為輕、中度失能者與失

智症者混合，故人力分配上，採用「人時

比」制，彈性混合運用不同職級、不同工

時（全職與部分工時）人員。 
8.建立普及輔具流通網絡，減輕照顧

人員／人力負擔：我國長照體系素來忽視

輔具發展，人員負擔沉重，且容易造成職

業傷害。應擬定正式計畫，發展輔具，包

括高科技輔具，並建立普及輔具流通管

道，減輕人員／人力負擔，才能創造本國

人願意就業的條件，以及足以因應高度高

齡化時代需求的照顧體系。 

(四)「社區大家庭」長照場地取得與建物

規範 

1.場地取得 
(1)中央及縣市政府應協助取得場

地，包括公有新建築物空間撥用、舊建物

修繕改裝、覓地新建，以及處理地目等疑

難問題。 
(2)各地社區內現有公有場地或建築

物應優先撥用，亦可以補助租金方式取得

場地。 
(3)與居住及民生相關之各類型公

有、半公有建築，或政府機構參與興建之

集合住宅，應規定一定比例供做社會福利

用途。亦可以容積獎勵等方式鼓勵民間興

建之建築物提供老人照顧場所。 
2.建物及消防要求 
(1)中央及縣市政府應檢討建物及消

防規定，以求務實可行。 
(2)場地應符合原建物相關規定，或經

安全鑑定合格。有關場地之規定，包括設

備設施、無障礙措施等，應依空間條件及

實際服務使用者需求程度，予以不同調配

與彈性規範。建物與消防安全鑑定合格但

地目不符之場地，得協調准予辦理服務，

俟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再處理地目問題。

針對前述事項，中央與地方政府應建立跨

部門協調機制及單一窗口處理相關事宜，

並組成硬體環境評估小組與長照專業諮詢

團隊予以協助，包括針對各地社區擬做福

利機構之空間予以評估，並規劃務實可行

的改善。相關經費政府應予補助。 

(五)「社區大家庭」長照的三級預防架構 

長照的三級預防架構為（見圖 6）： 
1.「初級預防」由志工體系的「社區

關懷據點」（或長青、樂齡活動、老幼共學

等）來達成，以促進活躍老化與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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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標。 
2.「次級預防」由就業體系的「支持

服務」系統來達成，成本低、容易建置；

若能廣為發展「支持服務」（以及下述第三

級「照顧服務」中之「微型日照」），可以

有效預防及延緩失能，達到壓縮較高規

格、較為昂貴的「照顧服務」需求的功效。 
3.「三級預防」由就業體系的「照顧

服務」系統來達成，成本昂貴且建置門檻

較高。 

 

 

圖 6：長照的三級預防架構 

(六)機構住宿式服務 

機構住宿式服務（「長服法」第 12 條）

有必要發展符合跨階級（去烙印化）、重度

失能／失智症老人需求的服務，有效減少

重度者對家庭外籍看護工的依賴。其作法

與原則為： 
1.政府適度以公共場所、設備設施委

託公益法人以非營利方式辦理，提供普

及、跨階級、平價、合理品質的機構住宿

式服務。如有需要，可參考「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第 9 條修正「長服法」為「政府

得委託公益法人以非營利方式辦理機構住

宿式長照服務」，並仿教育部訂定推動辦

法，以確保非優勢階層能享受合理品質的

服務。 
2.透過入住條件或排序等法規，以及

照顧會議之規劃，切實杜絕長照服務與無

效醫療的不當連結，以確保生命尊嚴，並

合理撙節長照與醫療資源。 
3.提升各級政府長照參與式民主審議

機制功能，將營利、非營利住宿式機構，

以及舊有機構納入審議。 

(七)長照財源 

現階段發展長照服務與人力所需之經

費，應採稅收制辦理，並以指定稅源的方

式籌措。可思考採取兩個稅源，兩者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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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每年可多得約 516 億元，於現階段應

為恰當之發展長照財源額度： 
1.適度調整遺產及贈與稅。2009 年遺

產及贈與稅由最高邊際稅率 50%降至單一

稅率 10%，降稅過鉅，有違公平正義，若

適度調整有助於抒解社會不滿。例如由

10%提高為 20%，增加之 10%每年可增加

約 246 億元稅收。 
2.微調加值型營業稅（消費稅）。我國

現行營業稅稅率僅 5%，低於鄰近各國營業

稅（日本 8%，韓國 10%，新加坡 7%），

更遠低於 OECD 國家的平均消費稅率

（2012 年平均 18.7%）。且加徵加值型營業

稅稽徵成本較低、稅源穩定。初期可微調

0.5%，幅度相當低，對物價影響可降至最

低，一年約可多出 270 億至 300 億元稅收。 

三、「社區大家庭」長照政策的預期

成效 

(一)「漏斗型」人力招募方式，以及

「樂高積木模式」人力養成與服務項目發

展方式，使長照初階人力、服務、使用大

量成長。此初階人力可經逐步施以進階訓

練，使之有能力隨著高齡化之需而逐步提

供較高階服務。 
(二)以針對衰老、輕度失能者的「支

持服務」作為長照基礎工程，採行較高之

使用者自付額，針對中、重度失能者的「照

顧服務」則政府給予較高之補助。並在同

一「長照體系」平臺上提供「支持＋照顧」

服務，由長照體系與在地民主審議機制訂

定規格，包括人員薪資與收費標準，以便

一方面達到最佳經濟規模，提高服務提供

單位之存活力，另一方面保障服務平價普

及與合理薪資，形成人力、服務、使用三

方面之間的良性循環： 
1.發揮預防功能，提升老人生活自理

意識及能力，延緩失能，壓縮昂貴的「照

顧服務」需求，為今日建立長照體系與來

日搶救健保體系的必要作為。 
2.以生活自理為目標，提供衰老與輕

度失能長者支持服務，以取代國人普遍雇

用外籍看護照顧超高齡衰老與輕度失能長

者現象，並預防此作法導致之既有能力加

速喪失與更加依賴外籍看護，造成長者、

家庭與照顧工作者三方的沉重負擔。 
3.一方面增加社區整體照顧服務單位

的經濟規模與存活力，另一方面藉著充足

的預防性照顧措施減少重度失能人數，以

減輕社會整體負擔，使長照體系有能力給

予重度需求者較充分的資源及照顧。 
4.藉著前三項功效，達成「自在老、

輕鬆顧」，使長照成為國家和家庭負擔得

起、本國勞動力願意投入的工作（見圖 7、
圖 8）。 

(三)以制度性審議實踐民主共決，促

進合作與團結，建立「社區大家庭的整體

照顧」體系，實現永續社區／社會與世代

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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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由現況「失能 Up Up」到未來「生活自理 Up Up」轉化圖 

 

 

圖 8：「社區整體照顧服務」良性循環圖：自在老、輕鬆顧 

肆、結論與建議 

依據前二節建議所建立之「托育＋長

照＋就業」三合一照顧政策，其平價優質

普及公共照顧體系一方面能讓經濟較優勢

階層，與經濟較弱勢階層，都享受優質服

務，有助於社會公平與團結，另一方面能

維持社區照顧體系的最佳經濟規模，提供

各地居民大量工作機會，並保障合理勞動

條件，發揮消除貧窮、減少青壯年人口外

流的作用。如此能夠將臺灣目前年年匯出

的巨額外籍看護薪資留在國內，化為養家

活口、活絡社區經濟的資金，提升人民生

養小孩的意願及能力，有助於緩解低生育

率及高速高齡化危機。因此建議，推動「托

育＋長照＋就業」三合一政策，應作為臺

灣下一個五十年的重大經濟民生建設政

策。且在長照方面應依前節建議，儘速推

動行政革新、採取人力開發舉措與長照三

級預防措施。預期「三合一照顧政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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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下列效益： 
1.瑞典從本世紀起，將福利預算集中

用於普及公共托育和長照服務，以維持高

生育、男女兩性高就業、高國民所得、高

經濟競爭力及國家財政平衡。本三合一政

策效法且轉化之，以「平等＋效率」為基

本理念，在財務面靈活混合使用者自付額

與公共資金，減輕國庫負擔，並發揮繁榮

地方經濟以充裕國庫的作用，行政面則以

民主審議機制實踐共決，促進橫向聯繫，

有效且公平運用有限資源，靈活彈性調整

服務以因應各種需求。 
2.藉著提供近便、優質托育服務和促

進女性就業之雙重措施，為已發生的少子

女化惡果止血，短期提振生育率到 1.4，長

期向實施這套制度的瑞典等國看齊至

1.9，期待在臺灣人口適度減少後，轉而維

持老中青三代均衡的穩定人口結構。 
3.提供充足的社區照顧及預防服務，

減低老人重度失能率，壓縮臥床時間，提

升長者及其家人生活品質，讓醫療及長照

體系不致被高齡化拖垮。 
4.提供大量薪資合理的公共化托育及

長照工作，刺激中高齡女性及青年就業，

形成高齡少子臺灣經濟、民生、家庭的重

大支柱，發揮安定老人，提升幼兒照顧及

教育品質，達到預防家庭貧窮、老年女性

貧窮、貧窮世代循環與青壯人口外流之效

果。 
5.力行世代、階級與城鄉正義，讓所

有家庭都能享受平價、優質、普及托育及

長照服務，促進社會團結，並紓解青壯世

代照顧老小的負擔，維持就業與自立，許

一個活得起的未來。 
（本文作者：王品為普及照顧政策聯盟副

召集人、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林綠紅為普及照顧政策聯盟發言人、財

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研發部主任；劉

毓秀為普及照顧政策聯盟召集人、臺灣大

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關鍵詞：女性貧窮、女性就業、預防失能、

長期照顧、民主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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